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
 
 

 

报告编码:2106520180201004965

评 估 委 托 方：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机构名称：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名称：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
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

报告内部编号： 辽环矿评字[2017]C126号

评      估     值： 50.66(万元)

报 告 签 字 人： 孙爱祥（矿业权评估师）

赵春玲（矿业权评估师）

说明：
 

1、二维码及报告编码相关信息应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系统

内存档资料保持一致;
 

2、本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仅证明矿业权评估报告已在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评估

报告统一编码管理系统进行了编码及存档，不能作为评估机构和签字评估师免除相关

法律责任的依据； 

3、在出具正式报告时，本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回执单应列装在报告的封面或扉页位置。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  

采 矿 权 价 款 评 估 报 告 书  

辽环矿评字[2017]C126 号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摘要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1                   联系电话：024-86241978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  

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摘要 
辽环矿评字[2017]C126 号 

评估机构：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评估对象：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 

评估目的：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有偿出让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采石分公司采矿权，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出让该采矿权提供价款参考意

见。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C2105002010127120093902）中载明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为 0.0256 平方

公里，由 4 个坐标拐点圈定，开采标高为+355m 至+285m。 

评估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 

评估年限：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12 年 2 个月，本次评估计算年

限为 8 年。 

评估参数：保有资源储量 29.96 万立方米；评估计算利用资源储量

29.96 万立方米；评估计算利用可采储量 24.30 万立方米；应缴纳价款对

应的可采储量为 37.33 万立方米（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用可采储量 16 万

立方米，追缴价款对应可采储量 21.33 万立方米）；评估生产规模 2 万立

方米/年；矿产品建筑碎石的销售价格（不含税）为 25 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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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估算后，确

定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的“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

权”：评估计算年限内的采矿权价值为 17.6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万

陆仟捌佰元整。 

本次评估追缴2007年 4月 1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的采矿权价款32.98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贰万玖仟捌佰元整。本次评估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

合计为 50.66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陆仟陆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 号）的相关规定：评估结果自公开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一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机

关审查而作，不得用于其它目的。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除法

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

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

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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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 

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 

辽环矿评字[2017]C126 号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本溪市

国土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

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本溪犀牛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进行了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本公司

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尽职调查、询

证、评述与估算，对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

所表现的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

下： 

1、评估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北陵大街 37 号 

法定代表人：胡成良 

电话：024-26213489 

传真：024-86241978 

联系人：龙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5764396455B  

矿业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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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委托人概况 

评估委托人：本溪市国土资源局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是主管本地区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保

护与合理利用的政府机关。具体负责贯彻、实施国家有关矿产资

源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组织编制和实施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

用规划；管理矿业审批登记、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等工作。 

3、采矿权人概况 

企业名称：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 

营业场所：本溪市明山区； 

经营范围：石灰石开采、经销。 

4、评估目的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拟有偿出让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采石分公司采矿权，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出让该采矿权提供价

款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与范围 

5.1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

公司采矿权。 

根据矿山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5002010127120093902）：

生产规模为 2 万吨/年，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委托人的意见，原采矿许可证的生产规模实际为 2 万立

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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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范围 

根据矿山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5002010127120093902）：

矿区面积为 0.0256 平方公里，由 4 个坐标拐点圈定，各坐标拐点

如表 1 所示。 

表 1：        矿区范围坐标表 

点 号 X Y 点 号 X Y 

A   C   

B   D   

开采深度：由+355m 至+285m 标高。 

5.3 评估对象的评估史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于 2004 年进行过采

矿权价款评估，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机构：本溪金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有偿出让； 

评估基准日：2004 年 3 月 1 日； 

评估方法：简易收益法； 

评估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 

评估生产规模：2 万立方米/年； 

评估计算年限：3 年； 

评估结果：2.03 万元； 

价款处置情况：经调查了解，该采矿权价款已缴纳。 

6、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中的要求：本次评估基准日

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7、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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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依据包括行为、法律法规、产权和估算（取价）依据等，

具体如下： 

7.1 行为依据 

7.1.1 《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 

7.2 法律、法规依据 

7.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四十六号）； 

7.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

修改后颁布）； 

7.2.3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7.2.4 《 矿 业 权 出 让 转 让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国 土 资 发

[2000]309 号）； 

7.2.5《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

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 

7.2.6《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7.2.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7.2.8 《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

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 号）。 

7.3 权属依据 

7.3.1 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5002010127120093902）； 

7.3.2 采矿权属无争议证明。 

7.4 估算（取价）依据 

7.4.1 《辽宁省本溪市牛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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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7.4.2 《辽宁省本溪市牛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本国土资储备字[2017]009

号）； 

7.4.3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 

7.4.4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评审表。 

8、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概况 

8.1 矿区基本状况 

8.1.1 矿区位置与交通 

该矿位于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镇红脸村，行政区划属牛心台

镇红脸村管辖，位于本溪市区北东方向约 20km 处，本桓公路从

矿区南侧经过，交通较方便。 

8.1.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长白山脉南西延伸部分，地貌为辽东浅切割中低山

区，地形趋势为东南高北西低。最高海拔约+420m，最低海拔约

+250m，相对高差 170m。区内植被茂盛，地势较缓，采场内基岩

裸露。 

该区属中温带湿润气候区，季风及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年

均气温 7.2～8.4℃，最高气温 37.5℃，最低气温-34.5℃；年均

降雨量 669mm，最大降雨量 909mm，年蒸发量 1013～1657mm，年

均相对湿度 65％左右；每年 11 月下旬至翌年 4 月中旬为冰冻期，

冻土深度 1.3～1.5m。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正文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6                  联系电话：024-86241978 

矿区附近工业不发达，但随着石灰岩采矿业的发展，给当地

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本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

要有玉米、高粱、大豆等。林业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 

8.2 矿区勘查概况 

8.2.1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1999 年 6 月，辽宁省第八地质大队对该矿采石场做过

地质勘探工作。 

（2）2002～2008 年，本溪市矿业开发咨询服务中心逐年对

该矿进行过储量动态检测工作。 

（3）2009 年 8 月，本溪市矿业开发咨询服务中心对该矿进

行了储量核实工作。 

（4）2017 年 7 月，辽宁省第八地质大队对该矿进行了储量

核实工作，并提交了《辽宁省本溪市牛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8.2.2 矿区地质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太子河-浑

江台陷、辽阳-本溪凹陷的中北部。 

该区出露的地层主要奥陶系亮甲山组、马家沟组及第四系。

其地质特征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亮甲山组：分布在工作区东北部，走向北西，倾向南西向，

倾角 0～28°。岩性下部为灰色中厚层含燧石条带泥晶灰岩，白

云质灰岩及泥晶碎屑灰岩，中上部为灰色中厚层花纹状泥晶灰

岩，灰色薄层泥晶灰岩含虫孔等组成。 

马家沟组：分布在整个矿区，岩性下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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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白云质灰岩，燧石结核灰岩、花纹状灰岩，上部为白云质灰岩、

深灰色中厚层、厚层灰岩，产状 227°∠26°。区内矿体即赋存

在该组地层中。 

第四系：分布在河岸、谷地及阶地上。主要由腐殖土、砂砾

石组成。 

矿区内构造及岩浆岩不发育。 

8.2.3 矿（床）体地质特征 

矿体总长约 150m，宽约 52m，呈层状赋存于奥陶系马家沟组

地层中，产状 227°∠26°，赋存标高 355～285m，埋深 0～70m，

矿石抗压强度在 73.11～91.06Mpa 之间，抗拉强度在 1.3～2.0Mpa

之间，吸水率在 0.52～0.83％之间。 

8.2.4 矿石质量 

矿区内矿体主要为中厚层深灰色灰岩，泥晶结构，块状构造。

矿物成分以方解石为主，少量白云石、石英及铁质物等。岩石物

理化学性质稳定，硬度中等，适于做建筑石料。 

8.2.5 矿石类型及品级 

矿石自然类型为中厚层深灰色灰岩。 

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8.2.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2.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处辽东地区浅剥蚀中低山区，矿体赋存标高在+355～

+285m 之间，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50m，区内岩性主要

为中厚层深灰色灰岩，矿石致密完整，节理裂隙不发育，未发现

有导水、含水构造，属无水矿床。区内充水因素主要为大气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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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无构造裂隙水及其它地下水，雨季自然降水可顺采场口自然

排泄。该区水文地质条件较为简单。 

8.2.6.2 工程地质条件 

在矿床露天阶梯式开采过程中，其采场边坡角小于 60°，即

可保证安全生产，但在雨季时，由于采矿过程中，岩土体本身完

整性发生变化，易发生岩体滑落、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因

此矿山需做好采场边坡（削坡）治理和边坡危石清理及矿渣堆放，

同时做好排水工作。总体上看，区内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8.2.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内存在的地质灾害因素有两种，即滑坡、崩塌，但矿山

只要做好采场边坡及矿渣堆放工作，两种地质灾害对矿山开采影

响是不大的。在开采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开

采后应及时植树造林，做好绿化工作，维护好生态环境。 

总体上看，矿区内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8.3 矿山开发利用概况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

车运输，采矿方法为自上而下分层采矿法，以往生产加工的矿产

品为建筑碎石。 

该矿山目前处于停产状态，采场内共一个采掘工作面，长约

150m，宽约 50m，平台高差 70m。 

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我公司组

织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如下评估程序： 

本次评估过程自 2017 年 11 月 29 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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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接受委托 

2017 年 11 月 29 日，本溪市国土资源局通过摇号的方式，

确定本公司为该项目的承担单位。 

9.2 编制评估工作计划 

2017 年 11 月 30 日，根据项目特点编制评估计划，组成评

估小组；评估小组具体分工为：项目负责人由矿业权评估师孙

爱祥担任，矿业权评估师赵春玲、评估人员常笛为小组成员。 

9.3 尽职调查 

2017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矿业权评估师赵春玲、评估人员

常笛在矿山企业人员张宏宇的陪同下对该矿进行了现场实地勘

查，了解矿山建设、生产经营等基本情况。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汽

车运输，采矿方法为自上而下分层采矿法，以往生产加工的矿产

品为建筑碎石。 

据现场了解，该矿山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但采区内可见采挖

痕迹。采场内共一个采掘工作面，长约 150m，宽约 50m，平台高

差 70m。矿区现状详见图 1。 

 

图 1：        现场勘查照片 

9.4 评述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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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 日～2017 年 12 月 4 日，项目组成员收集评

估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整理汇总，评估人员拟定

评估思路，确定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按照既定的评估原则和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

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9.5 正式签订委托合同 

2017 年 12 月 5 日，正式签订《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 

9.6 出具报告 

2017 年 12 月 6 日～2017 年 12 月 11 日，根据公司报告质

量管理制度，对报告进行校对审核，根据各级审核意见进行修

改和完善。 

2017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出具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 

10、评估方法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属双小（生产规模、

资源储量均较小）矿山，难以收集齐全各项生产经营指标，比较

适合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并且能够较好的反映该采矿权目前

出让状况的采矿权价值。 

因此，依据本次评估目的，参照《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CMVS12100-2008）》，结合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评

估的方法为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1

1
[ ]

(1 )

n

t t
t

p SI K
i

  
  

p ——采矿权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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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 ——年销售收入； 

K ——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 ——年序号（t=1，2，3，……，n）； 

n——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储量估算资料 

2017 年 7 月，辽宁省第八地质大队提交了《辽宁省本溪市牛

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7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12 日，辽宁溪源土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对其

进行了评审，并出具了评审意见书（辽溪评（储）字本[2017]009

号）；2017 年 7 月 27 日，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对其进行了备案（本

国土资储备字[2017]009 号）。 

根据《矿业价款评估应用指南》中的相关规定：评估用资源

储量应以按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评审和备案的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为依据。因此，在本次评估中可直接采用上述矿

产资源储量数据进行评估。 

11.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017 年 8 月，朝阳市地源矿产土地勘测有限公司编制了《本

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本溪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对该方案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评审

表。 

开发方案设计的开拓方式等基本合适，本次评估直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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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辽宁省本溪市牛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本国土资储备字[2017]009

号）：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矿保有（122b）类型资源量 29.96

万立方米。 

11.4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的规定：（122b）类型基

础储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故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29.96

万立方米。 

11.5 矿产品方案 

根据《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的设计：该矿开采的矿石经加工后用作建筑石料对外

销售。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了解，该矿山以往矿产品为建筑碎石。结

合矿山以往实际生产情况及矿石的质量性质，本次评估中矿产品

按建筑碎石进行估算。 

11.6 采矿工艺 

根据《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中的设计：该矿采用露天开采，开拓方式为公路开拓

汽车运输，采矿方法为自上而下分层采矿法。 

11.7 评估规模 

根据《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中的设计：生产规模为 2 万立方米/年。 

本次评估生产规模按设计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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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相关技术参数的选取 

根据《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中的设计：该矿山设计损失量为 4.38 万立方米，设

计采矿回采率为 95％。 

设计的各项指标基本合适，在本次评估中直接采用。 

根据矿石质量性质及同类矿山中的生产统计指标：建筑碎

石（含石粉）的松散系数取 1.5。 

矿产品年产量=年动用原矿量×松散系数 

=2 万立方米×1.5 

=3 万立方米 

11.9 至评估基准日剩余可采储量 

11.9.1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9.96－4.38 万立方米）×95％ 

=24.30 万立方米 

11.9.2 已动用可采储量 

《辽宁省本溪市牛心台镇弯沟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的储量核实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至本次

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1 月 30 日）之间相差 5 个月。由于该矿山

采矿许可证已过期，本次评估中已动用可采储量按 0 万立方米进

行估算。 

11.9.3 剩余可采储量 

剩余可采储量=可采储量-已动用可采储量  

=24.30 万立方米－0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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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万立方米 

11.10 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的计算公式为： 

T=Q÷A 

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生产规模。 

T=24.30 万立方米÷2 万立方米/年 

 =12.15 年 

按照设计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12.15 年，合 12 年 2 个月。 

根据《关于矿业权价款评估有关问题的通知》（辽国土资发

[2012]268 号）：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8 年，评估计算年限内拟动

用可采储量 16 万立方米。 

11.11 以往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本次评估追缴 2007 年 4 月 1 日至评估

基准日期间的采矿权价款，追缴期间的生产规模按采矿许可证实

际生产规模 2 万立方米/年进行计算，则追缴价款对应的可采储

量为： 

追缴价款对应可采储量=生产能力×追缴时间 

=2 万立方米/年×（10＋8÷12）年 

=21.33 万立方米 

按以下原则追缴采矿权价款： 

（1）追缴期间矿产品价格：分别估算追缴起始时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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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矿产品价格，按二者中的高值确定追缴期间矿产品价格； 

（2）资金占用费：计费期限为延期缴纳价款的天数，费率

按评估基准日同档次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确定。 

表 2：       追缴采矿权价款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追缴期间 评估基准日 备注 

1 
追缴价款对应的 

可采储量 
万立方米 21.33   

2 矿产品  建筑碎石   

3 矿产品价格 元/立方米  25  

4 评估选取矿产品价格 元/立方米 25    

5 采矿权权益系数 ％ 4.1 4.1  

6 追缴采矿权价款本金 万元 21.55    

7 资金占用期间 天  3897    

8 日利率  0.01361％  年利率4.90％

9 资金占用费 万元 11.43    

10 本次追缴采矿权价款 万元 32.98    

本次评估追缴采矿权价款 32.98 万元，计算过程详见附表 2、

附表 3、附表 4。 

11.12 矿产品销售收入估算 

11.12.1 矿产品销售价格 

评估所确定的矿产品销售价格是一个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下

判定未来最有可能实现的销售价格，是根据目前矿产品供需状

况及未来矿产品销售价格的走势做出的一个预判。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确定评

估用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

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对于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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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根据本公司评估人员对本溪地区建筑碎石实际销售状况进

行的市场询价，该地区建筑碎石主要规格有 0.5cm、1～2cm、1～

3cm、2～4cm。各个规格建筑碎石的市场销售价格在 30 元/立方

米左右，副产品石粉的市场销售价格在 10 元/立方米左右。 

在本次评估中以建筑碎石和石粉的市场价格作为评估预测

的基础价格，在此价格基础上，根据矿产品未来市场供需形势预

测确定本次评估建筑碎石（含石粉）价格为 25 元/立方米（不含

税价格）。 

11.12.2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3 万立方米×25 元/立方米 

       =75 万元 

各年销售收入详见附表 1。 

11.13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中，折

现率按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直接选取。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

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

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

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

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因此，本评估项目折现率

取 8％。 

11.14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矿产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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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4.5％。 

鉴于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用露天开采，

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综合考虑矿山开采技术条件及目前的生产经营现状，确定本次评

估中采矿权权益系数取值为 4.1％。 

12、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

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 

12.1 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

用技术经济参数； 

12.2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

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

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12.3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

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12.4 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评价指标等因素在正常

范围内变动； 

12.5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2.6 在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内，若发生对采矿权价值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则不能再使用本评估结论，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

请矿业权评估机构，重新评估确定采矿权的价值。 

13、评估结论 

本评估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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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评估计算年

限内的采矿权价值为 17.6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万陆仟捌佰

元整。 

本次评估追缴 2007 年 4 月 1 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的采矿权价

款 32.98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贰万玖仟捌佰元整。本次评估应

缴纳的采矿权价款合计为 50.66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陆仟陆

佰元整。 

14、特别事项的说明 

14.1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

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

告，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4.2 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依据评

估假设条件做出的，评估假设条件是评估结论成立的基础。 

14.3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

文件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资料提供方应对所

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14.4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

人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

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4.5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

要组成部分。 

14.6 若本评估报告中出现数据计算差错等问题，本公司有

权对该报告予以召回修改，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按修改后结果重

新使用，原评估结果自动失效。 



本溪犀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分公司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书正文 

                                                                                                     

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19                  联系电话：024-86241978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5.1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

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 号）的相关规定：评

估结果自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

的时间超过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果

而给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5.2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不得

用于其它任何目的，否则由使用者承担全部责任。 

15.3 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

事方的责任。 

15.4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15.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

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5.6 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6、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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